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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書面答覆 

（100.12.5 高市府四維民區字第 1000133979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麗娜 

 

 

 

 

 

 

 

 

陳議員麗娜 

 

 

 

 

 

 

 

 

 

 

 

 

 

 

 

 

 

紅毛港遷村後

，針對明正里地

區特性及戶數

過多問題，研

議將明正里調

整為 2 里乙案

。 

 

 

 

 

民 政 局

 

一、依「高雄市里鄰編組及

調整辦法」第三條略以

：「里之編組及調整，

依下列標準辦理：一、

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

，其戶數以一千五百戶

至三千戶為原則。二、

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地

區之里，其戶數以七百

戶至二千戶為原則。…

」 

二、依同法第五條第一項： 

「里、鄰之編組及調整

，應由區公所擬訂方案

，提經區務會議通過，

送主管機關轉陳本府核

定後實施。」第六條：「

里區域需調整者，應於

每屆里長任期屆滿前一

年辦理完成，並於下屆

里長選舉投票日四個月

前實施。」 

三、查明正里截至本（100）

年10月底有28鄰、2,410

戶、5,886人，依上開規

定，符合增里條件；惟

因應縣市合併初期，考

量維持里、鄰區域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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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以確保民眾權益及

維持安定為原則；本局

將俟立法院通過「行政

區劃法」後，因應本市

都市發展、人口成長、

環境變遷之實際需要，

再衡酌區、里、鄰規劃

之面向，一併重新檢討

修正，屆時再請區公所

依上開規定擬定調整方

案，轉陳本府核定後實

施，以降低社會衝擊，

減少民眾生活上之不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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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6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2821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議員麗娜 

 

 

 

 

 

 

 

 

 

 

 

 

 

 

 

 

 

戴奧辛檢驗標

準為何？是否

符合環保局規

定？請提供檢

測的數據具體

說明。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環保單位進行戴奧辛檢

測時檢驗標準包含有排

氣組成、空氣污染物、

乾基排氣量等多項目檢

測；本市殯葬管理處均

依照環保單位規定配合

檢測火化場之戴奧辛，

由合格檢測公司分別於

98年9月（台旭環境科技

公司）、99年12月（南台

灣環境公司）、100年4

月（建利環保顧問公司

）進行檢測作業，檢測

結果均符合規定（參檢

測結果報告），先予敘明

。 

二、為能有效改善廢氣排放

品質及避免污染，該處

除加強設備維護，並於

100年度申請動支市府

第二預備金400萬元，辦

理殯葬處第一殯儀館全

部10套遺體火化爐之廢

氣排放處理設備濾袋汰

換作業，預定於101年2

月全部更換完畢。 

三、另該處將於近期邀集市

府環保局及專家學者進

行火化整體廢排設備會

勘，協助提供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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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俾達污染防制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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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9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5944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蘇炎城 

 

 

 

 

 

 

 

 

蘇議員炎城 

 

 

 

 

 

 

 

 

 

 

 

 

 

 

 

 

 

請問本市外籍

與大陸配偶有

多少人？民政

局在本市38區

開辦「外籍與大

陸配偶生活適

應輔導班」，為

何1–6月底結

業學員僅184人

？請問編列多

少經費？成效

評估如何？ 

 

 

 

 

民 政 局

 

一、本市外籍與大陸配偶人

數統計，截至100年10

月底止外籍配偶計17,495

人，大陸配偶計26,343

人，總共43,838人。 

二、民政局（100）年度開辦

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

應輔導班計11班，如統計

至9月底，共招收204名學

員。本局開設之生活適應

輔導班原本預計每班招

生30人，但最後11個班別

僅招收到204個學員，究

其成因如下： 

發展動能不足。原高

雄市轄區自90年起即

開辦生活適應輔導班

，部分區域需求已趨

飽和。 

新移民家庭的支持度

薄弱。部分新移民家

庭成員對於外籍與大

陸配偶參加本類課程

深感疑慮，新移民無

法全面參與。 

三、本局主辦生活適應輔導

班，100 年編列經費為

326,700 元，另有中央補

助款 805,000 元。 

四、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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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本局開設之「外

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

輔導班」在學員的招收

上遭逢些許的困境，如

何因應，本局業擬定以

下策略： 

因仍有新移入之外籍

配偶有上課需求，故

本局仍會持續開辦生

活適應輔導班，但於

開班前將邀集新移民

團體，依其意見調整

課程內容，俾以吸引

學員加入。 

透過里鄰系統加強新

移民服務宣導，建立

新移民家庭信賴感，

鼓勵外配學習在台生

活知識。 

強化外配網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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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29 高市府四維民風字第 100013143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明澤 

 

 

 

 

 

 

 

 

陳議員明澤 

 

 

 

 

 

 

 

 

 

 

 

 

 

 

 

 

 

選舉年請各局

處在辦理各項

活動時納入反

賄選宣導。 

 

 

 

 

民 政 局

 

一、本府民政局 100 年度舉

辦之反賄選宣導活動，

說明如下： 

 100.10.28～ 100.11. 

18期間，民政局結合

地檢署與選委會、法

制局共同於本市38區

辦理 48場 反賄 選講

習，共約12,000里鄰

長參加，所聘任之講

座有 檢察 官、 觀護

人、法制局科長、編

審與選委會組長，會

中穿插有獎徵答，提

高里鄰長聽講專注力

與活絡會場氣氛；另

11月 10日 （左 營場

次）、17日（三民場

次），分別由地檢署蔡

檢察長瑞宗、陳副市

長啟昱，黃主任檢察

官元冠、劉副市長世

芳蒞臨致詞，彰顯市

政府與地檢署對本次

反賄選講習之重視。 

民政局於100.10.13～

100.10.14及 100.10. 

21～100.10.24所舉辦

之里長講習會場，發

送反賄選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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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高雄左營萬年季

活動期間（100.10.8

～100.10.16），辦理反

賄選宣導，摹仿百萬

小學堂模式，邀請民

眾上台答題領獎金，

民眾反映熱烈；另提

供時段予地檢署與選

委會辦理反賄選宣

導。 

於 100.11.12 橋頭區

舉辦花囍事活動時，

民政局設置攤位辦理

反賄選宣導，內容有

懸掛宣導布條、發放

宣導摺頁，張貼反賄

選海報等。 

二、策進作為： 

選舉年當年度，民政局將

運用局內舉辦之大型活

動機會，以寓教於樂的方

式辦理反賄選宣導，俾使

民眾充分瞭解反賄選意

義，進而全民抓賄選，提

升市民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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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4 高市府四維民自字第 100013794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議員明澤 

 

 

 

 

 

 

 

 

 

 

 

 

 

 

 

 

 

建議里長講習

每年舉辦一次

，明（101）年

如無預算可用

追加預算辦理

。 

 

 

 

 

民 政 局

 

里長講習係採四年一屆以編

列一次預算辦理，如 101 年度

本府有辦理追加減預算時再

依規定申請；屆時如無，再循

相關財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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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6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2855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議員明澤 

 

 

 

 

 

 

 

 

 

 

 

 

 

 

 

 

 

有關湖內區海

埔基督教長老

教會公墓「麥

比拉園納骨塔

及納骨牆暨更

新規劃樹葬區

及設置紀念牆

」設置說明案

。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湖內區「海埔基督教長

老教會」於高雄市湖內

區寧靖段1181地號–湖

內區基督教長老教會

「海埔公墓」現址增設

「麥拉比園納骨塔及納

骨牆暨更新規劃樹葬區

及設置紀念牆」，業經原

台灣省政府70年1月10

日 七 0 府 社 三 字 第

102702號函同意設置公

墓許可在案，其核准面

積 為 8,129.45 平 方 公

尺；另依原高雄縣政府

98年5月4日府民殯字第

0980118378號函同意於

原核准墓區範圍內增設

「麥比拉園納骨塔及納

骨牆暨更新規劃樹葬區

及設置紀念牆」。 

二、有關當地里民反對增設

納骨塔等設施乙事，本

局殯葬管理處業以100

年10月26日函請教會做

好敦親睦鄰事宜。另對

於里民上開訴求，亦非

常重視，除分別於100

年10月14日、100年11

月8日、100年11月21日

邀集海埔教會及湖內里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陳明澤） 

   8453

里民召開多次說明會與

協調會外，並期盼雙方

能理性持續溝通以達共

識。且絕對做好管理監

督工作，防範有任何變

更使用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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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30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5064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陳議員明澤 

 

 

 

 

 

 

 

 

 

 

 

 

 

 

 

 

 

如何因應地方

需求，進行公墓

禁葬之評估？

現有遷葬規定

或相關法令為

何？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

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

經營與管理，為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之

權責。公立公墓之禁葬

係主管機關基於公立公

墓經營、管理需求而為

之，殯葬管理條例就公

墓禁葬事宜，並無相關

規範或限制。 

二、對於地方建議公立公墓

之禁葬需求，除考量地

方風俗民情、當地殯葬

設施種類、數量、人文

發展、地方經濟狀況等

因素；另需配合市政建

設規劃進行綜合性評估

，再進行相關禁葬公告

作業。 

三、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28

、35條規定，對依法設

置之墳墓，直轄市政府

得於該依法設置之墳墓

有妨礙「軍事設施、公

共衛生、都市發展、或

其他公共利益之虞時」

，應予遷葬。如公立公

墓符合上述規定事由，

基於主管機關權責，在

遷葬計劃前，得以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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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禁葬，使民眾知悉

公立公墓未來規劃遷葬

動向，此為因應遷葬計

畫必然之先行行為，亦

為主管機關不再核發埋

葬許可之處分依據。 

四、高雄縣市合併後，原高

雄縣各鄉鎮市公所制定

之自治條例仍得繼續適

用二年，是以，部分公

所制定之自治條例有墳

墓遷葬期限之規定；惟

為因應地方需求及都會

發展，將依各地情況評

估公墓禁葬及遷葬需求

，以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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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6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2829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張漢忠 

 

 

 

 

 

 

 

 

張議員漢忠 

 

 

 

 

 

 

 

 

 

 

 

 

 

 

 

 

 

第一殯儀館火

化黑煙改善情

況？有無相關

整治計畫？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第一殯

儀館火化場設有18座火

化爐具、10套空污防制

設備，有4座火化爐採用

2對1空污防制設備，另

有6座火化爐採用1對1

空污防制設備。縣市合

併後，第一殯儀館火化

件數遽增，部分治喪家

屬考量吉時大多集中同

一時段要求火化，致使

火化爐具、空污防制設

備皆長期處於超載使用

狀況。 

二、近三年殯管處均依照環

保單位規定配合檢測火

化場之戴奧辛，由合格

檢測公司分別於98年9

月（台旭環境科技公司

）、99年12月（南台灣環

境公司）、100年4月（健

利環保顧問公司）申報

檢測，檢測結果均符合

規定（參檢測結果報告

）未來火化場排氣檢測

，將配合年度火化爐及

空污防制設備汰舊換新

作業辦理。 

三、為能有效改善廢氣排放

品質及避免污染，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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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加強設備維護，並於

100年度申請動支市府

第二預備金400萬元，辦

理殯葬處第一殯儀館全

部10套遺體火化爐之廢

氣排放處理設備濾袋汰

換作業，預定於101年2

月全部更換完畢。 

四、另該處將於近期邀集市

府環保局及專家學者進

行火化場整體廢排設備

會勘，協助提供有效改

善方案，俾達污染防制

功效。 

五、殯葬處第一殯儀館已於

101年編列預算，辦理汰

舊換新第5,6,7,8號4座

火化爐及新設4套空污

設備，期使排放廢氣符

合環保單位空污排放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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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周鍾㴴） 

   8461

 

 

（100.11.30 高市府四維民基字第 100013211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周鍾㴴 

 

 

 

 

 

 

 

 

周議員鍾㴴 

 

 

 

 

 

 

 

 

 

 

 

建議興建楠梓

區藍田里活動

中心，建請檢討

興建里活動中

心政策。 

 

 

 

 

民 政 局

 

一、有關楠梓區今年度並無

提報興建里活動中心計

畫，本局將視里民實際

需求、本府財政狀況等

因素審慎評估，並依高

雄市各區里活動中心設

置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二、另里內已設有社區活動

中心者，不再興建活動

中心；附近之里已設有

社區活動中心或里活動

中心可供使用者亦同。 

三、至於目前尚未有里活動

中心設置者，本局已要

求各區公所就近商借學

校或公共場所443處，作

為里民休閒集會及辦理

活動之用。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周鍾㴴 林宛蓉） 

 8462

 

（100.12.8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529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周鍾㴴 

林宛蓉 

 

 

 

 

 

 

 

 

周議員鍾㴴 

林議員宛蓉 

 

 

 

 

 

 

 

 

 

 

 

 

 

 

 

 

民政局因應少

子化辦理的未

婚聯誼活動，是

否有規劃辦理

？經費多少？

 

 

 

 

民 政 局

 

一、為挽救持續下降的生育

率，解決日趨嚴重的少子

化問題，民政局特規劃

「百年尋愛、船遞真情」

未婚男女聯誼實施計

畫，並於本（100）年 11

月 26 日假本市真愛碼頭

辦理未婚男女聯誼活動

在案。 

二、本活動之編列經費由民

政局戶籍行政科業務費

項下支應，預估經費為

185,450 元。 

三、本次未婚聯誼活動係本

局第 1 次辦理，是否續

辦或擴大規模辦理，將

視本局經費限制及本次

辦理情形評估後再行規

劃。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周鍾㴴） 

   8463

 

（100.12.13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7404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周鍾㴴 

 

 

 

 

 

 

 

 

 

周議員鍾㴴 

 

 

 

 

 

 

 

 

 

 

 

 

 

 

 

 

 

大社區門牌紊

亂，尋路困難

，請儘速處理

。 

 

 

 

 

民 政 局

 

一、有關本轄大社區與楠梓

區交界處道路門牌紊

亂，尋路困難乙案。大

社區戶政事務所正積極

清查該社區道路紊亂路

段，惟為避免造成住戶

民眾因更址需更換相關

證件之困擾，除將伺機

辦理門牌整編，刻正清

查該地區未釘掛門牌之

住戶，並製作鋁製門牌

予以釘掛，以便利民眾

通信尋找。 

二、另為利民眾方便尋址，

該所將協請市府工務局

養工處於各道路重要路

口處，製作道路名稱指

示標誌，便利民眾尋路

辨識。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朱信強） 

 8464

 

（100.11.30 高市府四維民基字第 100013217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朱信強 

 

 

 

 

 

 

 

 

朱議員信強 

 

 

 

 

 

 

 

 

 

 

 

 

 

 

 

 

 

建議每年編列

每位里長有20

萬元建設經費

。 

 

 

 

 

民 政 局

 

一、縣市合併前原高雄市各

區即編有小型工程經費

辦理6公尺以下既成巷

道路面及其側溝修建，

另由本局編列預備金支

應各區辦理未及編列年

度計畫之急需增辦工程

、里活動中心設備及修

繕、民政工作加強便民

服務改善設施等，因行

政作業方式相異，原高

雄縣各區並未辦理（100

）年度先期作業提列年

度計畫工程經費，合併

後於作業時程上亦不及

辦理，故本（100）年度

各項小型工程需求全數

由民政局編列之預備金

項下支應。101年度起將

比照原高雄市各區依預

算編審程序辦理小型工

程年度工程經費編列事

宜，未編列於年度計畫

內之各項急需增辦工程

則由本局編列之預備金

項下支應。 

二、目前各區之小型工程建

設經費俟由區公所通知

里辦公處里長依地方上

實際需求，提報區公所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朱信強） 

   8465

勘查後排列優先順序，

逐年納入預算或報本局

核撥經費辦理，其所提

報之小型巷道、排水溝

修繕經費每案大多超過

20萬元。如將里長建議

權限局限於20萬元內，

反而無法應付實際需求

，故為使小型工程經費

能充分發揮效能，仍應

維持現行之編列及運用

方式為宜。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郭建盟） 

 8466

 

（100.12.27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291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郭建盟 

 

 

 

 

 

 

 

 

郭議員建盟 

 

 

 

 

 

 

 

 

 

 

 

 

 

 

 

 

 

寄棺室及小靈

堂之環境應大

力改善，花小

錢達到整頓環

境之目的。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第一殯

儀館於99年度第三期景

觀改造工程，平面寄棺

室之燈光及設備，已做

大幅改善。 

二、為提升殯葬處設施服務

，符合便民服務之目標

，針對寄棺室及小靈堂

之環境設備改善，將尋

求景觀建築專家做整體

規劃並參考國外相關範

例，積極爭取預算編列

經費，全面性檢討設施

設備改善方式，以應治

喪民眾之需求。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郭建盟） 

   8467

 

（100.12.28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914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郭議員建盟 

 

 

 

 

 

 

 

 

 

 

 

 

 

 

 

 

 

請就園區內公

廁清潔問題提

出改善方案。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殯葬管理處園區清潔

維護工作，歷年均以委

外清潔公司方式辦理，

而相關清潔經費礙於市

府財政短拙，逐年刪減

經費，故其委外清潔工

作之人員相對無法增

加，惟本處仍請清潔公

司配合加強園區清潔工

作。 

二、基上述經費及人員問題

，本處已積極向高雄地

檢署申請指派易服社會

勞動役人員5名，俟高雄

地檢署核准後，即可協

助本處園區清潔工作。 

三、另本處為落實公廁清潔

，發現缺失主動改善，

進而提升本處公廁環境

品質，提供給民眾使用

並強化轄管單位自主檢

查人員之團體榮譽感。

業已制定公廁檢查實施

計畫，由各轄單位指派

人員擔任，於每日實施

檢查並紀錄於清潔檢查

表，並不定期抽查，一

經發現缺失，應立即改

善。每月召集公廁檢查

小組成員，抽查本處之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郭建盟） 

 8468

各館課室所轄之公廁並

紀錄之。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郭建盟） 

   8469

 

（100.12.28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94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郭議員建盟 

 

 

 

 

 

 

 

 

 

 

 

 

 

 

 

 

 

請就殯葬服務

業者素質不一

提出因應方案

。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本市殯葬管理處辦理設立許

可及備查業者計：1.高雄市部

分233家業者。2.原高雄縣部

分257家業者。3.外縣市備查

計314家業者，合計804家業者

。 

針對殯葬服務業者素質不一

，本府民政局殯葬管理處已於

100年12月7日召開殯葬服務

業評鑑檢討會，並提出因應方

案以提升業者服務品質： 

一、落實評鑑制度： 

針對本市業者實際執

行治喪行為，列入查

核及評鑑；例如服務

設備、品質及消費者

權益保障事項等。 

針對消費者實施電話

服務問卷調查等方式

，以提列評鑑時作為

成績評列參考。 

責成殯管處現場管理

人員如發現有影響社

會觀感之事項或服務

過程受民眾質疑時，

應立即回報，並依規

定轉知相關單位協同

處理。 

評鑑結果將於網站上

公布優等業者名單，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郭建盟） 

 8470

提供市民瞭解業者相

關作法，作為消費參

考。 

二、輔導管理： 

本市殯管處依年度評鑑

，針對未符評鑑等第業者

，加強輔導，並進行強制

複評，另請相關公會協助

督促查核，以提高其服務

品質。 

三、公會協助： 

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

要求公會應每年舉辦

殯葬服務業觀摩交流

及教育訓練課程，並

鼓勵業者參加，以提

升殯葬服務品質並營

造本市優良殯葬文化

。 

業者因服務案件發生

之糾紛，先請公會協

調解決，如協商無結

果，再由本市殯管處

依相關法令就雙方爭

議部分給予妥適處理

。 

四、殯葬業者素質不一，本

市殯管處每年定期辦理

殯葬服務業評鑑，並逐

步要求業者改善服務品

質，以建立優質殯葬服

務體系。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瑩蓉） 

   8471

 

（100.12.5 高市府四維戶字第 100013379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瑩蓉 

 

 

 

 

 

 

 

 

林議員瑩蓉 

 

 

 

 

 

 

 

 

 

 

 

 

 

 

 

 

 

文直路、文自路

路名讀音相近

，易生混淆，建

議重新命名。

 

 

 

 

民 政 局

 

一、依本市道路名牌及門牌

編釘自治條例第2條第3

項規定：「道路之更名，

得經道路居民過半數之

連署，申請本府核准。

」，先予敘明。 

二、本案經本市左營區戶政

事務所調查當地居民就

文直路、文智路、文自

路道路更名之意願，截

至本（100）年11月18

日止回收774份問卷調

查表，願意更名計0.8

％，不願意更名計99.2

％，依上開門牌編釘自

治條例之規定，及基於

尊重當地住戶之意願，

本案道路重新命名確有

困難，故不予更名。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瑩蓉） 

 8472

 

（100.12.7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516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議員瑩蓉 

 

 

 

 

 

 

 

 

 

 

 

 

 

 

 

 

 

選舉將屆，邇

來有遇到宣傳

單資料上竟然

有正確無誤的

戶長姓名及門

牌地址，是否

戶政機關有戶

籍資料外洩的

情況，應如何

處理？請說明

。 

 

 

 

 

民 政 局

 

一、按戶籍法第67條規定，

各機關所需之戶籍資料

及親等關聯資料，應以

戶籍登記為依據。前項

資料，由各級主管機關

及戶政事務所提供；其

申請…。次按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8條規定，公務

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

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

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

定目的外之利用：一、

法令明文規定者。二、

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

使用者。三、為維護國

家安全者。四、…。合

先敘明。 

二、行政機關如因公務需求

或學校、研究機構因學

術研究需要，函文申請

提供戶籍資料時，責成

各戶所切實依據上開戶

籍法及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加

強民眾個人資料保護。 

三、如發現未依上開規定，

致發生洩漏個資情形，

將嚴懲相關失職人員。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瑩蓉） 

   8473

四、本案已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高市民政戶字第

1000029536號函請本市

各區戶政事務所依上開

規定辦理。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瑩蓉） 

 8474

 

（100.12.19 高市府四維民自字第 1000139758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議員瑩蓉 

 

 

 

 

 

 

 

 

 

 

 

 

 

 

 

 

 

建議配合里幹

事社工專業訓

練，分區辦理

鄰長社工訓練

講習，加強待

援個案查通報

。 

 

 

 

 

民 政 局

 

擬自明（101）年起，請各區

公所辦理年度鄰長訓練或講

習時，將社工相關課程納入

訓練計畫報局核備後實施，

以配合里幹事作待援個案調

查通報。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瑩蓉） 

   8475

 

（100.12.27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368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議員瑩蓉 

 

 

 

 

 

 

 

 

 

 

 

 

 

 

 

 

 

請就冷凍、寄

棺室異味及入

殮室常給人冰

冷陰森之感提

出改善方案。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第三期

景觀改造工程，已改善

平面寄棺室、入殮室外

部及內部設施項目，近

日入殮室加裝拉簾、加

強燈光照明、以及重新

粉刷明亮油漆，並將尋

求景觀建築專家做整體

規劃並將積極爭取預算

編列經費，以改善冰冷

陰森之感，提供治喪家

屬優質殯葬環境。 

二、查該處冷凍大樓附近設

設施有：冷凍室、寄棺

室、入殮室、解剖室等

設施，由於部分大體或

無名屍於入冷凍室前，

已近腐敗情況，故入殮

或檢察官、法醫相驗解

剖時，產生異味尚難避

免，為消除異味產生，

該處於4處冷凍庫室內

設有排風設備、14台臭

氧殺菌機，除每年定期

設備保養外，並於適當

位置加裝3台臭氧殺菌

機，以改善空氣品質。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富寶） 

 8476

 

（100.12.5 高市府四維民區字第 100013372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富寶 

 

 

 

 

 

 

 

 

林議員富寶 

 

 

 

 

 

 

 

 

 

 

 

 

 

 

 

 

 

請民政局主動

爭取經費辦理

區公所課室主

管教育訓練。

 

 

 

 

民 政 局

 

一、為加強區政治理，培養

公所優質人力，對於縣

市合併後各項法規適用

、運作程序之差異，須

儘速熟稔，俾業務順利

推展；由本局、人事處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共

同辦理，於本（100）年

2 月 18、21 及 23 日，

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旗山社福館，分 3 梯次

舉辦「優質區政公所人

力培訓」研習活動；參

加對象為本市各區公所

主任秘書、各課課長及

秘書室主任，3 梯次共

計約有 215 人參加。 

二、另縣市合併後，區公所

法規適用、運作機制有

所差異，為期各項業務

推行順利，以加強區政

治理，提高行政效率，

本局定期召開民政業務

聯繫會報；由各區公所

主任秘書、民政課長與

會，藉由會議之溝通交

流，解決民政業務推動

之困難，期以縮短落差

，度過合併後之磨合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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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落實各區公所課室主

管教育訓練，本局除將

「優質區政公所人的培

訓」研習活動提報於人

力發展中心作為每年定

期開班課程，並於 101

年度編列預算加強辦理

，期冀藉由業務講習訓

練，可以強化訓練成效

，提供確實可行之實作

方針，以提高公務人員

素質，俾達各項業務順

利推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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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6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2873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2 

 

 

 

 

 

 

 

 

 

林議員富寶 

 

 

 

 

 

 

 

 

 

 

 

 

 

 

 

 

 

請研議火化場

公休日酌量因

應民眾事實需

求，進行火化

作業。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第一、

第二殯儀館火化場依作

業排定每月第 2.4 週週

一為公休日，每年亦製

作年度行事曆分送高雄

市、縣葬儀商業同業公

會，請其轉知所屬會員

配合辦理，並於服務中

心櫃台提供參閱。 

二、第一殯儀館火化場員工

計有 10 人，現場設備計

有 18 座火化爐具、10

套空污防制及撿骨設備

；第二殯儀館（仁武館

）火化場員工計有 5 人

，現場設備計有 5 座火

化爐具，1 套空污防制

及撿骨設備，現場操作

人員人力明顯不足。 

三、縣市合併後，本市市民

火化免收規費，火化數

量亦隨之上升，人員除

日間操作火化爐具及撿

骨作業外，尚須於夜間

輪值，長期以來因無法

增補人力，皆勉予支撐

，維持火化業務運作。

且火化爐具、空污防制

設備亦須定期輪流停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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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修保養，以維火化爐

設備正常運作，仍以維

持現有每月公休二天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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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6 高市府四維民區字第 1000134059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林武忠 

 

 

 

 

 

 

 

 

林議員武忠 

 

 

 

 

 

 

 

 

 

 

 

 

 

 

 

 

 

增設三民區第

二區公所之方

案。 

 

 

 

 

民 政 局

 

本案涉及行政劃分之議題，

宜俟行政區域劃分法完立法

程序公布施行後再研議增設

區公所，惟目前就便民服務

考量，將督請三民區公所廣

徵地方民意及內部組織管理

，審慎研擬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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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30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0014506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林議員武忠 

 

 

 

 

 

 

 

 

 

 

 

 

 

 

 

 

 

土葬墓地骨骸

遷移後廢棄物

如何處理？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就公有

公墓土葬起掘骨灰（骸

）後，如何處理廢棄物

，現行殯葬法規並未明

文規定，惟依廢棄物清

理法規定，各區公所於

核發起掘證明時，預期

對於民眾起掘骨骸（灰

）後所遺留廢棄物，基

於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及

回復原狀交還原則，責

成墓主應負起掘後廢棄

物清理之責（或委由合

法運棄廠商清運）。本市

公墓管理人員巡查公墓

時，均予查核勘查，俾

利日後供他人埋葬使用

；另依經本市公告繼續

適用 2 年之各鄉、鎮（

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中，不乏關此類於核發

起掘證明時要求起掘者

清理廢棄物之規定：如

鳳山區（高雄縣鳳山市

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

自治條例第十條）、鳥松

區（高雄縣鳥松鄉公墓

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六

條）、六龜區、甲仙區、

田寮區、美濃區、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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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路竹區、彌陀區、

梓官區等。 

二、另有關依殯葬管理條例

辦理之公墓遷葬，於遷

葬勞務契約中均載明遷

葬承包商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規定合法清運

起掘墳墓後之廢棄物，

且追蹤其最終運棄地點

，並訂定罰則。 

三、綜觀其他直轄市、縣（

市）政府，對民眾申請

墳墓起掘，尚需繳交廢

棄物清理保證金，以防

民眾故意不處理：（一）

、如臺南市殯葬管理所

有關申請起掘骨骸規定

：示範公墓於申請遷葬

時應繳納「墳墓廢棄物

清除保證金」，但檢據證

明已請委外管理廠商代

為清除墳墓廢棄物者得

免繳。遷葬完畢三十日

內，自行完成廢棄物清

除並將墓內填土整平者

，保證金無息退還；逾

期未完成者，保證金不

予退還。（二）、如新北

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

骨骸存放設施使用管理

要點中第七點：墳墓起

掘遷葬，墓主或其關係

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除戶謄本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經公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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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確認，由區公所核

發起掘許可證明後，始

得辦理。起掘後應將廢

棄物清理運除，墓基整

平。 

四、為兼顧環境整潔及觀瞻

本案將由民政局（殯葬

管理處）會同環保局等

相關單位研擬訂定有關

本市墳墓骨骸起掘後廢

棄物之處理統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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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3 高市府四維人力字第 1000134129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伊斯坦

大．貝

雅夫．

正福 

 

 

 

 

 

 

 

 

伊斯坦大‧貝

雅夫‧正福議

員 

 

 

 

 

 

 

 

 

 

 

 

 

 

 

 

 

 

為杜絕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考試及格

人員，經銓敘

審定後，旋即

放棄原住民身

分之情形，請

本處向考選部

建議修正相關

法規乙案 

 

 

 

 

人 事 處

 

一、部分人員依原住民身分

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並

參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錄取，於

占缺實施實務訓練及格

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後，旋即拋棄原住民身

分，影響考試用人公平

公正原則，且與公務人

員考試法保障原住民工

作權之立法意旨有悖。 

二、茲因現行公務人員考試

法及原住民身分法等相

關規定對此投機行為尚

無限制規範，爰以本府100

年11月28日高市府四維

人力字第1000130881號

函建請考選部、銓敘部

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以下簡稱原民會）

修正相關規定，以確實

保障原住民族就業權益

。 

三、案經上開機關函復以，

原民會為研擬應試原住

民族特種考試及格後，

拋棄原住民身分者之因

應方案，前於100年9月

13日邀集內政部、銓敘

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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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選部召開「研商應

試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

格後，拋棄原住民身分

者」會議，就所提研修

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

人員任用法、原住民身

分法等三種處理方式進

行討論，決議略以，由

原民會研修原住民身分

法相關條文，以澈底解

決衍生之相關問題，本

案業由該會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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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29 高市府四維民基字第 100013139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黃淑美 

 

 

 

 

 

 

 

 

黃議員淑美 

 

 

 

 

 

 

 

 

 

 

 

 

 

 

 

 

 

一、應用閒置

公有房舍

提供做活

動中心，

建議將三

民區位於

建工路與

大順路之

民眾活動

中心，收

回作多功

能之活動

中心。 

二、里活動中

心停車場

使用情形

。 

 

 

 

民 政 局

 

一、該民眾活動中心為地下

一樓、地上十樓之建築

，為服務當地及周邊區

域民眾，目前各樓層均

已交由下列需求單位進

駐使用： 

地下一樓：停車場 

一樓：高雄銀行灣內分

行、市府消防局

大昌分隊 

二樓：市府消防局大昌

分隊、高雄市西

區稅捐稽徵處三

民分處（倉庫） 

三樓：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大隊 

四樓：高雄市立圖書館

寶珠分館 

五樓：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秘

書室、檔案室、

第四科北區工務

所 

六樓：高雄市國稅局三

民分局 

七樓：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東區社區保

母中心、三民東

區 社 會 福 利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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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樓：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溝渠隊、

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心理衛生中心 

九樓：三民區第二戶政

事務所 

十樓：高雄市三民區公

所健保站、高雄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檔案室）、高雄

市政府勞工局訓

練就業中心三民

就業服務站 

因該建物各樓層已全數

交由各單位進駐使用，

目前已無多餘空間，故

本建議案將請三民區公

所擇期邀集各進駐單位

召開會議，研討各單位

對其使用空間之需求性

及是否尚可騰出多餘空

間。俟研商後，再進一

步規劃後續空間運用事

宜。 

二、里活動中心停車場空間

原則上係供里民使用，

惟民眾使用時需向里活

動中心管理委員會提出

申請，經管理委員會核

准並繳納代辦清潔費後

始得使用，而使用規則

與清潔費用標準由里活

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依其

地區環境特性擬定，送

轄區區公所核准公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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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連立堅） 

 8500

 

（100.12.2 高市府四維民區字第 100013307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連立堅 

 

 

 

 

 

 

 

 

連議員立堅 

 

 

 

 

 

 

 

 

 

 

 

 

 

 

 

 

 

鄰編組辦理情

形，基準日後

為何允許區公

所自行調整？

目前低於規定

以下之鄰是否

調整？ 

 

 

 

 

民 政 局

 

一、本市 38 區依下列原則

辦理鄰編組調整： 

各區存有 1戶 1鄰情

形者，該鄰應予整併

入其他鄰。 

人口密集（分散）地

區戶數 20 戶（10 戶

）以上為 1 鄰，如因

地勢位置、人口分佈

、山川河流、地區發

展等因地制宜之特

殊情形，不符合上開

標準者，得經區務會

議通過，檢附圖說報

經本府核准，不受上

開標準之限制。 

同意各區在不增加全

區鄰數原則下自行調

整鄰之編組。 

各區公所辦理鄰之編

組調整，應考量地域

區塊關聯之完整性。 

二、考量目前因配合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工作，

各區鄰之編組調整以暫

不變動為原則，以避免

對里民產生不必要困擾

及影響。俟辦理上揭選

務完畢後，即函請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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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公所依「高雄市里

鄰編組及調整辦法」檢

視各區里鄰編組之合理

性，針對低戶數無上述

特殊情形者應予整併，

俾使本市各區里鄰編組

合理化，提高行政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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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2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647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陳粹鑾 

 

 

 

 

 

 

 

 

陳議員粹鑾 

 

 

 

 

 

 

 

 

 

 

 

 

 

 

 

 

 

請問本市目前

有四合一便民

措施，但是新

竹縣已有五合

一便民措施，

民政局是否研

議納入水費、

電費或瓦斯費

等項目，使民

眾更方便。 

 

 

 

 

民 政 局

戶籍行政科

一、目前本市各區戶政事務

所於縣市合併後推出「

戶政、監理、稅捐及地

政四合一便民措施」，方

便民眾可就近於戶政事

務所完成申辦監理、稅

捐及地政業務，同時亦

有遠距視訊跨機關便民

服務，對於合併後幅員

遼闊，確有其方便之效

益。 

二、另本局首創與中央健保

局高屏分局聯合辦理健

保退保跨機關服務，由

本局每月定期將名冊送

健保局高屏分局，民眾

不會因除戶但未辦理退

保而被催繳保費，為民

服務效果佳。 

三、戶政本於為民服務理念

，於100年7月1日起加入

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業務

，為本市戶政與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跨機關合作

便民服務措施之一，實

質而言，戶政跨機關便

民服務已為五合一。 

四、未來，本局將繼續研議

可加入跨機關服務之業

務，包含社政、水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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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研處並加以推動，

以增進戶政服務之廣度

，讓民眾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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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6 高市府四維民戶字第 1000138999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陳麗珍 

 

 

 

 

 

 

 

 

陳議員麗珍 

 

 

 

 

 

 

 

 

 

 

 

 

 

 

 

 

 

一、果貿社區

門牌老舊

，是否已

更新？ 

二、縣市合併

後老舊門

牌何時更

新，是否

有規劃期

程？ 

 

 

 

民 政 局

 

一、有關果貿社區門牌老舊

更換案，左營區戶政事

務所曾於本（100）年 4

月 22 日與 貴席及果

惠里、果貿里、果峰里

里長及本局戶籍行政科

科長、承辦員等實地會

勘研議後，於果峰街圓

環路段增設大型中英文

雙語指示門牌計 15 面

，並逐步汰換老舊門牌

，迄 10 月底已更新訂製

鋁質門牌共 174 面，目

前均已完成釘掛。 

二、有關縣市合併後門牌老

舊脫落或辨識不明致民

眾尋址困難案，本局已

於100年12月8日以高市

民政戶字第1000030660

號函請本市各區戶政事

務所，擬定稽查計畫，

清查轄內主要幹道是否

有門牌老舊辨識不清的

問題，並主動協助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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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8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39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陳議員麗珍 

 

 

 

 

 

 

 

 

 

 

 

 

 

 

 

 

 

一、第一殯儀

館園區內

殯儀設施

引導指示

標誌不明

顯。 

二、治喪家屬

車輛於紅

線臨停之

拖吊作業

可否研商

彈性措施

？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第一殯

儀館園區內，即設有大

型平面位置圖標誌，供

民眾了解相關設施位

置及行進動線；另近日

已完成冷凍大樓、寄棺

室之指示標誌牌，以方

便民眾辨識。 

二、另本處園區內，備有收

費停車場，提供治喪家

屬停車之用，請民眾配

合該處園區相關停車

規定。至於吉日時計劃

道路旁違規停車拖吊

作業，係由市府警察局

三民第二分局配合停

管中心，進行違規停車

拖吊作業，非屬本處權

責範圍，爰此，本處將

另行去函建請警察及

交通單位於取締本處

園區旁道路違規停車

時，採行其他彈性可行

之取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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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8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39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陳玫娟 

 

 

 

 

 

 

 

 

陳議員玫娟 

 

 

 

 

 

 

 

 

 

 

 

 

 

 

 

 

 

永安禮廳前方

行人徒步區打

通方案？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市殯葬管理處園區內

，永安堂與寶山廁所中

間路段，以往時有業者

、來賓車輛及運棺車交

錯雍塞情況，導致參加

喪禮民眾多所抱怨，為

改人、車、棺交錯混亂

狀況及改善服務效能，

於 99 年度辦理該處園區

環境改善整修工程，規

劃以人車分道、人棺分

道為原則的改造方向，

園區改造完竣後，業已

改善人、車、棺交錯現

象，並表達對往生者及

其家屬之尊重。 

二、為方便貴會議員參加民

眾告別式，該處已於中

央水池旁劃設公務車停

車位（供民意代表停車

專用），方便停車參加告

別式。 

三、本府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之服務效能及殯葬環境

之改善，向受多數議員

關注，該處將依市府「

殯葬改革政策」的指示

，並在市議會之監督與

指導下，逐步改善殯葬

服務環境及所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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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溫馨化、人性化的

殯葬園區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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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8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389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林議員國正 

劉議員德林 

李議員雅靜 

洪議員平朗 

林議員芳如 

翁議員瑞珠 

 

 

 

 

 

 

 

 

 

 

 

 

101 年度停車

場委外補貼款

編列程序及依

據？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局殯葬管理處停車場

自99年12月03日由委外

廠商營運後，其收費標

準為小型車每小時新台

幣30元，停車30分鐘內

免費。大型遊覽車、交

通車及其他車輛則以每

小時新台幣100元計收。 

二、高雄市議會議員基於對

市民福利之關心，於100

年03月17日黨（政）團

協商，決議免費時段由

30分鐘延長1小時，以嘉

惠治喪民眾。 

三、本案業於100年04月13

日簽陳市府核准，調整

本處停車場小型車停車

1小時內免費，另大型遊

覽車、交通車及其他車

輛每小時調整為新台幣

50元、自100年05月01

日起實施；惟小型車停

車免費時段延長為1小

時，與原契約規定相異

，基於契約雙方信賴保

護及恆平原則，延長民

眾免費停車時段之停車

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

應，100年度由市府第二

預備金項下支應，101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國正 劉德林 李雅靜 洪平朗 林芳如 翁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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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編列預算方式核實

支付。 

四、另與廠商修訂之議定書

未送議會查照，因縣市

合併後，管轄區域擴大

，業務量倍增，致疏忽

未送議會查照，其相關

人員已予懲處。 

五、100年11月25日市議會黨

（政）團協商結論，建議

本處研議與廠商提前解

約，收回自行管理；為有

效管理該處停車場、服務

大高雄市民及回應市議

會議員對市民福利之關

心，本處已積極與融豪實

業有限公司協商終止契

約。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林國正 劉德林 李雅靜 洪平朗 林芳如 翁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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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9 高市府四維民殯字第 100014467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林芳如 

 

 

 

 

 

 

 

 

林議員芳如 

 

 

 

 

 

 

 

 

 

 

 

 

 

 

 

 

 

大樹小坪頂公

墓遷葬計畫。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本案大樹區公所業於100

年11月23日函報小坪公

墓遷葬計畫，略以：共

計八筆土地，面積共計

40,534平方公尺，地上

墳墓約估約850座，估計

總經費新台幣7,733萬

餘元。 

二、100 年 10 月 26 日由本

府民政局召集大樹區公

所及本市殯葬管理處會

勘，並依據「殯葬管理

條例」第 28、35 條之規

定審議，小坪公墓現況

是否符合「不敷使用者

、遭遇天然災害致全部

或一部無法使用、全部

或一部地形變更、其他

特殊情形」及是否有妨

礙「軍事設施、公共衛

生、都市發展、或其他

公共利益之虞」等法定

條件，另考量「高額經

費編列、都市整體發展

、環境衛生、市容觀瞻

、風土民情、交通便利

、人口綢密、人文發展

、經濟（環保）生態、

民意調查、其他與公共

利益有關事項、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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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等因素綜整

後，再據以釐訂遷葬優

先順序。 

三、本案將依會勘結果將其

提報之遷葬計畫及經費

來源、遷葬期程等責成

本市殯葬管理處，續推

動遷葬相關事宜。有關

本案遷葬經費，依程序

簽核編列102年遷葬經

費，送議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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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100001368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張豐藤 

 

 

 

 

 

 

 

 

張議員豐藤 

 

 

 

 

 

 

 

 

 

 

 

 

 

 

 

 

 

有關楠梓區惠

民里與東寧里

的東寧公墓，

為考量整體市

容景觀及市民

進出方便，貴

處是否有編列

預算或計畫要

辦理遷葬？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基於都市發展及改善市

容景觀，本市葬管理處

業於101年預算中編列

楠梓區東寧公墓（楠梓2

小段–39地號、0.54公

頃、計298座墳墓）遷葬

前置作業費（包含：墓

地除草、查估編造清冊

、土地鑑界、廢棄物清

運、公告遷葬、公告牌

製作、刊登報紙等）合

計684,000元。 

二、本案公墓土地分別為市

府財政局、工務局、殯

葬處、國有財產局及中

石化等權管，計 19 筆地

號、合計 3.8 公頃、墳

墓數 1,476 座、含地下

墳墓數估計約 6,000 座

、本案概估遷葬總經費

計 109,560,000 元。 

三、為推動遷葬事宜，民國

97 年起已多次召集相

關單位協商，唯事涉多

個機關及經費龐大；尚

需納入年度編列遷葬經

費進行遷葬工作。本府

將擇期召集相關權責單

位協商，並於 102 年爭

取籌編遷葬經費辦理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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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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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9 高市府研聯字第 10130048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0.11.3 

童燕珍 

 

 

 

 

 

 

 

 

童議員燕珍 

 

 

 

 

 

 

 

 

 

 

 

 

 

 

 

 

 

線上服務的系

統，FAQ 的人

氣排名，是顯

示 查 閱 人 氣

呢？還是瀏覽

人數，感覺數

據看來有些問

題。 

 

 

 

 

研 考 會

 

有關線上服務系統，FAQ 人

氣排名數據問題，經查係因

上線統計人數，從縣市合併

前未曾重新整理，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已重新修改電腦

程式，不再顯示上線人數統

計。 

 

 

 

 

 

 

 

 

 

 

 

 

 

 

 

 

 

 

 

 

 

 

 
 



 

 

高 雄 市 議 會 
 

第 1 屆 
第 2 次 定 期 大 會 

第 6 次 臨 時 會 

 

議 事 錄 (6-5) 
 

 

 

編  者  高   雄  市  議   會 
 

承印者  德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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